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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梦娇

长期以来，不少商家使用“生鲜灯”为食用
农产品“美颜”。2023年颁布的《食用农产品市
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不
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
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近日，《市场监管
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
稿）》正式发布，对“生鲜灯”销售及使用提出了
更为严格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上海农贸市场
上“生鲜灯”的使用状况如何？

多处菜场有色灯“回潮”
“2023年，规定刚出台时‘好’了一阵，之后

商户又换回了有色灯。”市民林女士说，她平均
每周去菜场两三次，注意到不少商户偷偷在用
有色灯。

记者在位于宝山区的爱辉农贸市场看到，
多个销售水产海鲜的摊位都在使用黄色灯，销
售鸡蛋的摊位则打着红色灯。“这种灯可以用
吗？”记者询问一名商户，该商户避而不谈。附
近的泗塘集贸市场也有类似情况，有卖鱼的商
家在已经宰杀的鱼上打上红灯，在四周白灯及
其他海鲜的映衬下，这几箱鱼显得格外“鲜
嫩”。也有卖肉的商家将红色条幅挂在商铺正
中，并在条幅后装上一条紫色灯管，紫灯和白
灯同时打开，在铺位正前方购物的消费者很难
发现“端倪”。在嘉定区的海波集市，卖蔬菜的
摊位在白灯外套上了蓝色塑料袋，绿叶菜在蓝
色灯光照射下愈显翠绿。

市民徐女士说，普陀区真南集市也有人使
用有色灯，她曾通过12345市民热线向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反馈，后来商户们换上了白灯，但
不久后又换上了有色灯。

记者在真南集市看到，不少肉铺同时开着
紫灯和白灯，几盏白灯中间混着一盏紫灯，灯
光照射下肉色鲜亮。卖鸡蛋的店铺则打着多盏
紫色灯，不同品种的鸡蛋都被照得通红，鸡蛋
上的斑点和污渍很难辨别。

与此同时，记者发现真南集市上商铺使用
的白灯似乎是统一规格，灯具上还贴有销售电
话。记者随即拨打了灯具标签上“国标生鲜灯”
电话，佯称自己想要购买同规格“生鲜灯”。该
销售商告知，真南集市曾因违规使用有色灯具
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而后统一采购了他销售
的“国标生鲜灯”，并通过了市场监管部门检
查。当记者问及肉铺的紫色灯时，该经销商表
示，“这是他们之前的旧灯，商家可能又偷偷用
上了”。经销商的说法也对应上了徐女士的观
察，市场统一更换过白灯，但不少商家偷偷用
回了有色灯。

新型“隐形红”充斥市场
与过往规定相比，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

稿》相关表述更加明确，直接规定了“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经营、展示等场所使用的照明设施色
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但记者发现，不少市场正
在使用一种“隐形红”白灯，表面看似是白色，
却能将肉照成红色。

爱辉农贸市场于3月20日开业。有商户
说，开业前后，肉铺使用的“生鲜灯”经历过多
轮检查，结果合格才被允许经营。该市场两侧
有多家肉铺，走进市场就能注意到，两侧的店
铺散发着紫红色的光，然而当记者走近观察，
发现灯具上的灯泡是明显的白色。

泗塘集贸市场也有不少商铺使用这种新
型“生鲜灯”。记者来到一家卖牛肉的商铺，“颜
色这么红，你的灯不对吧？”面对质疑，肉铺老
板十分不耐烦：“牛肉的颜色就是比猪肉红。”
然而走出商铺一段距离后，记者看到，整个商
铺都被紫红色的灯光所笼罩。

这样的灯被称作“新国标生鲜灯”。在电商
平台搜索“生鲜灯”，多家店铺均有售，还有店
铺根据海鲜水果、熟食卤菜、蔬菜等进行分类。
店铺客服告诉记者，该灯能让肉的颜色“鲜
亮”，但灯具“看不出红光”，“90%的市场监管
都能通过”。记者询问的真南集市“生鲜灯”的
供应商也告诉记者，“你看起来就是白光，但照
出来肉很鲜”。

记者也购买了一盏号称“隐形红”的“生鲜
灯”。在中午自然光环境下打开“生鲜灯”，刚买
的肉的颜色立刻变得鲜亮，红白分明。市民王
先生在浦东民建农贸市场就发现了不少这样
的灯，最终，他只能选择了一家没有使用“生鲜
灯”的商铺购买猪肉。回到家后，王先生在平台
发现了在售卖的隐形红“生鲜灯”，他很疑惑：
“在平台随便一搜‘生鲜灯’就能买到，这还怎
么限制商家使用？”

针对灯具销售者，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要
求“照明设施销售者不得以‘生鲜灯’为噱头开
展销售，明示或暗示照明设施会改变消费者对
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类“新国标生鲜灯”仍
充斥市场。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这类“生鲜灯”
通过定制LED芯片的光谱配比实现“美颜”，精
准添加特定波段的深红光，即混合白光与特定
红光，让灯具“合规”又能“美颜”。

生鲜食品销售者也期盼相关规定能更具
体。市民李先生的父母在宝山区某菜场经营三
四个铺位，自2023年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施行后，他们家店铺
已换了四五次灯，花费不小。在李先生看来，现
行标准对灯具的规格和使用时长没有明确要
求，市场监管在执法时接到“投诉”就要求换
灯，但商户并不知道换什么灯才能“合规”，他
多次咨询也没有得到解答，增加了不少经营成
本。作为生鲜销售者，他们希望针对灯具使用
能有更明确的规定，这样市场监管部门执法有
“标准”，他们卖得安心，顾客也能买得放心。

“生鲜灯”回潮
更严要求发布

本报记者 王一凡

近日，有市民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民声
直通车”栏目反映，闵行区梅陇西路北侧，龙里
路以西至莲花路立交桥以东的这一路段遗留
的垃圾长期无人清理，逐渐形成“夹缝地带”管
理盲区。

记者走访发现，从莲花路地铁站出发，向
东北方向步行，首先进入莲花路立交桥区域，
桥体一侧与铁路防护挡板之间，夹着一片约三
米宽的狭长空间，由于处在桥体侧面与铁路设
施之间，这一区域既不属于常规人行道，也不
在明确的施工边界内，成为被忽视的边角地
带。这片空间内堆积着不少垃圾：废旧床垫、破
损家具、塑料袋、酒瓶等，有的已被雨水浸泡发
黑，散发出异味。

穿过桥下继续前行，情况并未明显改善。
沿梅陇西路人行道向东北方向走，左侧是一道
连续的绿色铁丝网，铁丝网内同样留出数米宽
的带状空间。透过铁丝网可以看到，里面杂草

丛生，枯枝与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混在一起；再
往里，则是铁路的隔音挡板和相关设施。也就
是说，从桥下一直到龙里路口，这段空间始终
被“夹”在道路与铁路设施之间。

在梅陇西路尽头靠近龙里路的拐角处，
铁丝网尽头内侧有一处生锈的栏杆，挂着一
块黄色警示牌，隐约可见“非铁路作业人员禁
止进入”的字样。多个市民告诉记者，这里原
本是铁路扩容铺轨工程的施工区域，工程结
束后，部分生活垃圾和施工遗留物未及时清
运，后来不断有人将废弃物丢入，时间一长，
垃圾越积越多。
“以前这里环境挺好的，两边树多，遛娃、

散步、骑车都很舒服。”一个住在附近的居民
说。如今这段道路早晚高峰依旧人流不断，但
路边垃圾堆积，不仅影响观感，也存在消防隐
患。“前段时间气温一上来，靠近桥下那一段就
已经能闻到味道了。”

另一个居民则提到，沿线缺乏垃圾投放
点，除地铁站出口附近有一个垃圾桶外，其余

路段几乎没有配套设施。记者走访过程中，就
看到有人将垃圾从人行道一侧塞入铁丝网内。
“一些人图方便，还会直接把旧床垫等大件垃
圾扔进铁丝网内，反正没人管，有的说不归路
政部门管，有的说是铁路此前的施工范围，应
该属于铁路部门管。”一个居民表示，这种“说
不清归谁管”的情况，让问题长期搁置。

多个居民表示曾通过不同渠道反映这一
情况，也有居民拨打过市民服务热线，但并没
有得到确切的反馈。一个居民说，此前短暂清
理过，但没有形成持续管理机制，很快又恢复
了原样。

记者联系了闵行区梅陇西路的路长，对方
表示，垃圾所在区域位于道路划线之外，不属
于道路日常养护范围，并称此前这里是中铁二
十四局施工的区域，目前不清楚其归属。梅陇
镇城建中心的工作人员则表示，近期这条路周
边也有施工计划，垃圾堆放点的相关情况还需
进一步核实，在确认该地块归属后，将进行垃
圾清运和处理工作。

闵行梅陇西路北侧人行道和铁路间垃圾成堆

“夹缝地带”缘何成了管理盲区

梅陇西路一侧的带状空间。 王一凡 摄

本报记者 唐乙隽

电梯广告轮播不停，地面车位月月收租，
智能快递柜占着公共场地……依托业主共有
资产产生的公共收益，却在不少小区的公示表
中显示为“零”。

这样的怪象并不少见。近日，记者在12345
上海市民服务热线平台看到，仅今年4月1日
至7日的工单中，与小区公共收益相关的投诉
就超过150条，其中有近三成涉及公共收益账
目模糊、公示逾期等问题，甚至有部分市民反
复投诉，可见相关问题已成社区治理顽疾。

这笔本该属于全体业主的钱，为何成了糊
涂账？

“归零”的公共收益
品臻国际三铭公寓位于浦东新区杨高北

路610弄，是2010年交付的独栋高层住宅小
区。2024年9月，台风“贝碧嘉”来袭，打破了居
民们平静的生活。当时，雨水顺着窗户与墙体
的缝隙大量倒灌入户，业主们只能紧急排水堵
漏；台风过境后，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检修
结果显示，小区外墙粉化问题严重，房屋修缮
迫在眉睫。为筹措资金，居民们开始核查小区
公共收益，由此，竟引发了持续近两年的矛盾
纠纷。
“这笔钱竟然是0元。”业主林先生回忆，

经居民们多次交涉，2025年6月，承担服务职
能的兴高物业首次公示了公共收益。根据公示
结果，小区2025年上半年的公共收益为0元，
不仅如此，“上海物业”小程序还显示，从最早
可查的2023年第二季度起，小区的公共收益
一直为0元。
“零收益”的结果引发质疑。林先生介绍，尽

管小区仅有一栋楼，但能够产生公共收益的资
产并不少：“地面、地下大约各有30个车位，每
个月都会产生租金，还有临时进出小区的车辆，
也会按照每小时4元的标准收费。楼栋里有电
梯，广告几乎没停过，一楼大堂还放着丰巢快递
柜，必然也会产生场地租金。各项收入叠加，绝
不可能是0元。”林先生通过小程序，仔细查询
了历年的公共收益明细，发现“停车费”一栏上，
每个季度都确有1万元至2万元不等的收益，但
巧合的是，扣除税费及管理成本，每个季度恰好
“归零”，公共收益账户内再无结余。

一面是账上没钱，另一面是小区维修问题
刻不容缓。4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品臻国际
三铭公寓时看到，除外墙粉化外，小区内公共
设施的老化及损毁问题也已相当严重：一楼大
堂内，天花板多处脱落，部分区域可见明显的
渗水痕迹，甚至直接裸露出了顶部的水管。这
样的状况几乎发生在这栋高层住宅的每一个
楼层。楼栋内的每一处防火门也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发霉腐烂或外皮脱落现象，近九成闭门器
断裂，防火门无法自动关闭，形同虚设。朝墙角
望去，监控设备也大都处于“宕机”状态，有些
连外观都已损毁。
“这些还只是一眼能看见的问题。”林先生

说，小区还面临着不少安全隐患，“每逢下雨，
地下车库会发生严重的渗漏和积水。除了防火
门关不上以外，小区还缺少烟雾报警及喷淋系
统。电梯关人事件更是家常便饭。”然而，要彻
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资金并不是一个小数
目。公共收益的缺失，让小区改造陷入了僵局。

同样为了公共收益犯难的，还有家住杨浦
区四平路1028弄公交新村的居民们：2025年
12月，小区与四平物业的服务合同已经到期，
但此前的公共收益却成了一笔“糊涂账”。
“2025年第一、二季度均为0元，到了第三、四
季度，又产生了5000元及2500元的公共收
益。”居民周先生认为，“停车费应该是一笔稳
定的收入。目前来看，物业公示的这些数字毫
无根据。”

“收支明细”难理清
为了弄清品臻国际三铭公寓的真实情况，

记者与浦东新区高桥镇城建中心取得联系。据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兴高物业是由开发商代为
选聘的前期物业公司，由于小区自2010年交
付以来长期没有成立业委会，因而小区与物业
公司之间也未签订正式服务合同。由于合同缺

失，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小区维修基金一直由
政府部门的专用账户监管，无法被支取。2024
年台风后，品臻国际三铭公寓业委会成立，彼
时，小区未公示的公共收益账目已积压了16
年。公共收益关乎着每一位业主的权益，模糊
混乱的账目使得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产生
了矛盾，小区的修缮也无法推进。

这些钱到底去哪儿了？在小区业委会的不
断督促下，物业公司出具了一份2025年成本核
算表。与此前公示的“零收益”账目不同，在该表
中，电梯广告费、快递柜场地费等各项类目均有
进账，扣除税费及管理成本后，合计收入7万余
元。但账目同步显示，小区当年物业费收入27
万余元，但各项支出达54万余元。2025年底，兴
高物业以经营亏损为由，向业委会提出一份“继
续服务办法”，要求将2026年小区所获公共收
益用于补贴物业亏损，仅保留1万元补充维修
基金。在此基础上，业委会还须自行完成全部监
控、电梯与消防设施的修缮，以及全部绿化的修
复与补种，小区物业费也将面临调价。

这份“继续服务办法”遭到业主们一致反
对：长达16年的旧账尚未理清，物业公司就以
自身经营亏损为由，要求占用小区公共收益。
且此前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也约定，停
车费等公共收益应在划去30%停车管理服务
费后划入指定账户，物业公司仅为代收，以公
共收益补充物业公司自身亏损更是无从谈起。

林先生表示，目前小区已准备选聘其他物
业公司，结束与兴高物业的合作关系，但即便
如此，16年来的公共收益账目仍是核心问题，
相关收支明细必须理清。日前，高桥镇城建中
心回应称，兴高物业已聘请专业审计单位，对
此前的收支账目进行审计，但公布相关结果及
账目明细，还需业主们“再等一等”。若业主们
后续对审计结果仍有异议，也可以由业委会聘
请审计单位，进行二次审计。

4月14日，在杨浦区四平路街道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中队，记者同样听到了“等待”的答
复。2025年12月，公交新村业主周先生向城管
执法部门提出书面履职申请，要求其依法立案
调查四平物业是否存在侵占、挪用小区公共收
益的情形。执法部门表示，根据居民要求，执法
部门已委托第三方审计单位，对2021年至
2025年小区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再
综合审计结果，形成最终的结论。但目前，案件
尚在6个月的调查期限内，相关的过程性材料

也不宜公开。
对于许多急于了解自家小区公共收益账目

的居民来说，“等待审计”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那么，事后审计真的能让这笔“糊涂账”变得明
明白白吗？一位长期从事物业审计的专业会计
师坦言，并不乐观。“若物业公司在日常服务过
程中存在不合规行为，本身就会对审计工作的
进展造成阻碍。对于普通商品房小区而言，‘体
外循环’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不合规行为。比如以
现金形式收取临时停车费，或直接使用保安个
人的收款码收费，不纳入对公账户。同时，部分
物业在签订电梯广告、场地租赁等经营性合同
时，还有可能采用两套履约标准，隐瞒真实收
入。”他还表示，“更为棘手的是，对于一些长期
未公示过公共收益的小区，审计范围受限的情
况时有发生，诸如原始凭证丢失、物业人员更换
等，历史账目审计难度极大。”

于是，发现问题、举报投诉、启动调查、等待
审计，最后又回到那笔谁也理不清、说不明，不
能打消居民心头困惑的“糊涂账”，这就是上海
很多小区目前面临的公共收益账目“死循环”。

“明白账”需前端治理
其实，对业主们而言，当小区公共收益的

矛盾激化到需要通过第三方审计来理清账目
时，已然是一种被动的事后补救。审计只能在
一定程度上还原过往问题，却难以从根源上避
免资金流失与账目混乱。想要让公共收益真正
成为一本“明白账”，关键不仅在于事后核查追
责，而在于前端治理——压实物业公司主体责
任，使其从一开始就守住资金管理底线。

今年4月1日起，《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
益管理办法》施行。在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会
长孙晔看来，《管理办法》直面广大业主对于小
区公共收益“看不见、管不住、用不好”的普遍
质疑，从源头上规范公共收益的管理及使用。

她解读道，新规明确划定了小区公共收益
的合法来源，确定了业主大会决策、业委会执
行、物业公司配合、街道监管的四级管理主体
架构。强制专户存储公共收益，且利息归全体
业主所有，即使小区公共收益由物业企业代
收，物业企业也应当只开立一个监管账户，并
在账户下以物业管理区域为单位分别设置账
簿，公共收入直接存入监管账户，坚持专户专
储、单独列账、公开透明的原则，不得与物业自
有资金发生混同，并要求在每季度第一个月月

底前，将上一季度扣除管理成本后的公共收益，
从监管账户划转至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共
收益子账户或业主大会公共收益子账户。

新规还要求公共收益公示内容不仅要包括
每一季度完整的收支明细、账户信息，还要长期
公示小区所有产生公共收入的项目清单及所有
收入合同。在使用上，新规也明确了公共收益优
先用于补充专项维修基金，补充比例应当高于百
分之五十，然后才可以在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
前提下，用以弥补物业费的不足。孙晔也表示，新
规施行后，若此前的公共收益由物业代管，物业
企业需在6个月内完成审计并将资金移交至专
用账户。

孙晔也强调，要切实管好这笔账，还需要多
方赋能、共同发力。她建议，应当挖掘小区业主
中的“能人”，尤其可以吸纳部分掌握财会知识
的业主进入业委会。街道也可以组织一些财会
知识培训，提升业委会成员的专业能力。在此基
础上，若确有需求，业委会也可委托有资质的记
账公司对公共收益作代理记账，从专业层面规
避收支纠纷。

事实上，公共收益这本账目管得好不好，更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小区治理的质效。近年来，上
海多地探索创新治理路径，业委会执行秘书模式
的落地即是一例。

在闵行区华漕镇，住宅小区普遍面临着业委
会成员老龄化、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华漕镇党
委成立工作专班，试点增配执行秘书。从居委会
年轻党员、社区工作者等基层骨干中选拔热心社
区治理、具备小区管理专业知识的人员，承担协
助业委会整理日常工作台账、跟进业主诉求、提
醒公示小区收支情况等10项工作职责，以专业
的第三方力量提升业委会运作效能。

位于金山的上海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则面临着外来人口多、邻里陌生的治理难题。区
域内的“上景园”居民区就曾因业委会违规划拨
公共收益引发矛盾。街道选派的业委会执行秘书
介入后，完善制度规范，加强政策传导，畅通沟通
渠道，半年内，小区业委会就完成了从职能模糊
到分工明晰的转型。

由此可见，相关职能部门跨前一步，主动为
业主自治植入专业支撑，补强业委会履职短板，
同时切实做到全过程监管和执法，远比事后接到
举报投诉再被动启动审计调查，要有效得多。在
这样的共治体系下，新出台的《上海市住宅小区
公共收益管理办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电梯广告轮播不停，地面车位月月收租，智能快递柜占着公共场地。但——

沪上不少小区公共收益长期“挂零”
唐乙隽

品臻国际三铭公寓设施破败、隐患丛生，
本应支撑修缮的公共收益却长期挂零，现状令
人痛心；在四平物业，谈及公共收益管理时，工
作人员亦推诿回避，直言“没有负责人”。

这两个产生公共收益管理问题的小区，前
者十余年没有成立业委会；后者则面临着业委
会成员老龄化、缺乏专业能力的情况。小区自
治力量的长期缺位，使得居民们面对模糊混乱
的账目，丧失了主动权。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民法典、《物业管理条
例》，还是市级层面的《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
定》，都对公共收益作出了明确规定。此番新出
台的《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更
明确了专户存储、明细公示、专款专用的要求。
可以说，针对公共收益管理这个小区治理的顽
疾，制度建设一直在持续推进。

但究其根本，这笔钱关乎的是每一位业主
的切身利益，最应上心的管理者也应当是居民
自己。如果小区自治力量薄弱、业委会履职乏
力，基层自治机制无法有效运转，即便相关法
规再完善、监管力量再严格，终究难以实现常
态化的高效管理。

因此，破解公共收益的管理困局，关键是
要激活基层自治的内生动力。业委会夯实责任
意识、提升专业素养，把好公共收益收入关、支
出关、公示关；职能部门同向发力，用好专业资
源为自治力量保驾护航；再辅以监管部门精准
履职，严查违规行为。这样才能形成公共收益
管理长效机制，并最终实现业主自治为主、政
府监管为辅的小区治理良性循环。

自治力量不应缺位

�品臻国际三铭公寓内张贴
的公示表显示，2025年上半年小区
公共收益收支均为0元。

▲“上海物业”小程序上显示，
品臻国际三铭公寓2025年第四季
度存在停车费收益，但扣除管理成
本后恰好“归零”。

记者调查


